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669號

原      告  呂忠龍 

訴訟代理人  楊啟志律師

            林鼎越律師                     

被      告  王勝平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肆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張○慧於民國107年3月26日結婚，

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而被告在原告與張○慧婚姻關係存續

期間之112年開始陸續傳送「寶貝：妳很棒，愛妳喔！親一

下」、「謝謝你，寶貝愛妳」、「愛妳喔！」「加油，放假

給妳舒服」、「先讓妳舒服，再看電影，吃大餐」等語予張

○慧，張○慧則傳送：「親愛的，生日快樂，愛你唷」、

「收到你的愛囉，開心」等語。另外被告除傳送多張裸女圖

予張○慧外，甚至傳送「可以露營，妳快離一離，待在豬他

們家沒意義，時間被限制不能好好玩兩天一夜」、「叫你離

不離被豬發現。不好。」、「先分居，再離」、「離一離」

等語，唆使張○慧與原告離婚，並相約於張○慧生日時聚會

用餐及贈送禮物。是被告所為對原告婚姻生活法益造成侵

害，並破壞原告家庭生活圓滿法益，原告得依民法侵權行為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撫慰金5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偷拿別人手機，偷看手機內之LINE及FB之內

容，已構成刑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此違法蒐證之舉證不

能被採用為證據。又FB的對話不足為證據，伊只是（口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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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純粹開玩笑而已，伊與張○慧也只是網路純聊天而已，

是原告自己想太多。原告並未拍到約會親密照片，亦無捉姦

在床的證據，要求損害賠償50萬元實在無理由，至於「舒

服」2字只是大熱天喝飲料很舒服的意思，伊與張○慧僅僅

純聊天，事後也沒有邀約成功，原告不要自己胡思亂想等詞

為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與張○慧以通訊方式互訴情意及傳送裸女相

片之行為，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故意不法侵害其

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請求精神慰

撫金，並提出手機翻拍照片（下稱系爭照片）為證（本院卷

第17-37頁）。而被告固不否認系爭照片中之對話係被告與

張○慧之對話訊息（本院卷第76頁），惟否認侵害原告之配

偶權，並以上情置辯；是被告之行為是否達侵害張○慧權或

配偶利益之程度？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是否有理

由？為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爰分述如下：

  ㈠系爭照片有證據能力：

  ⒈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

    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

    、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

    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

    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

    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參照）。

　　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

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為困難，而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

取得之證據是否予以排除，自應審酌發現真實、促進訴訟之

必要，依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就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

害法益之輕重，依比例原則審酌是否採為證據。　　

  ⒉查原告提出之系爭照片為被告與張○慧自000年0月間起於LI

NE及FB軟體之通訊內容，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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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而原告提出系爭照片中之通訊內容係為證明被告與張

○慧2人間有踰越婚姻關係之不正常交往行為。被告雖抗辯

系爭照片之證據資料，為原告不法盜取所得，不具證據能力

云云。惟該等通訊內容是否原告所非法取得，尚無證據足以

證明，被告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抗辯不具證據能力云云，

已嫌無據。且被告就系爭照片通訊內容之真實性亦不爭執，

則從發現真實、促進訴訟之必要，及權衡兩造間之法益，將

系爭照片採為證據加以審酌，符合比例原則，應認有證據能

力。

  ㈡被告與張○慧2人間之通訊及傳送裸女相片之行為，並未踰

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有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規定可參。次按

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

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

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之行為，固非僅

以通姦及相姦行為為限，惟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

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須已達破壞婚姻

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達情節重大程度，始足以構成

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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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告主張被告傳送示愛、煽動張○慧離婚之言詞，以及裸女

相片之行為，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云云，並提出系

爭照片為證。查被告雖傳送裸女圖片（本院卷第25、27、2

9、37頁）給張○慧，而依上開照片觀之，該等照片中之人

物均非張○慧，且其中多係問候早安之圖片，就圖片之解讀

也許因人而異，但不得僅因有不同解讀空間，遽認係屬色情

圖片而認被告與張○慧間有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而本院卷

第29頁照片提及「雄壯、威武」等文字部分，從該照片觀

之，雖可能帶有性之含意，但仍屬早安圖，依目前社會風

氣，男女間傳送此種問候圖，尚難評價為踰越婚姻關係之界

限；至本院第37頁照片雖非問候早安圖，而裸露上半身女子

開車照片，惟原告既未主張照片中之女子為張○慧，縱然照

片其中有隱含色情之意，尚難僅以此遽認兩造間有親密之行

為或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是原告主張被告傳送系爭照片給

張○慧為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云云，並非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與張○慧對話內容，用語涉及「寶貝：妳很

棒，愛妳喔！親一下」、「謝謝你，寶貝愛妳」、「愛妳

喔！」「加油，放假給妳舒服」、「先讓妳舒服，再看電

影，吃大餐」等語予張○慧，張○慧則傳送：「親愛的，生

日快樂，愛你唷」、「收到你的愛囉，開心」、「可以露

營，妳快離一離，待在豬他們家沒意義，時間被限制不能好

好玩兩天一夜」、「叫你離不離被豬發現。不好。」、「先

分居，再離」、「離一離」等語，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

範圍云云。觀諸該等對話，從形式觀之，雖涉及愛情 、離

婚等字眼，惟均僅是對話，如同朋友一般鬥嘴，又或是打情

罵俏，此涉及思想及言語之表達自由，何種思想或何種言語

之表達應在婚姻之範圍內受到限制，何種思想或言語之表達

侵犯婚姻之領域，進而侵犯配偶一方之權利或利益，仍應審

酌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有關侵害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及情節是否重大加以判斷，衡諸被告與張○慧為網路

交友結識，有一定之熟識程度後，透過網路通訊軟體為口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上之打情罵俏，尚難認為違背一般社會常情，縱使被告得悉

原告夫妻間有勃谿之情事，而鼓吹張○慧與原告離婚，亦可

能為一般朋友間所為之行為，如認被告與張○慧間確有男女

間之情愛，如此長之對話期間，卻僅是傳送裸女問候圖，卻

無一是親密舉動之照片，要難認兩人確有親密男女間之情

愛。故被告與張○慧間口語上之打情罵俏，或勸說分居、離

婚之對話，尚難逕認為係違背善良風俗，亦難認為有侵害原

告之配偶權或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規

定，求為命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自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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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669號
原      告  呂忠龍  
訴訟代理人  楊啟志律師
            林鼎越律師                      
被      告  王勝平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肆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張○慧於民國107年3月26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而被告在原告與張○慧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112年開始陸續傳送「寶貝：妳很棒，愛妳喔！親一下」、「謝謝你，寶貝愛妳」、「愛妳喔！」「加油，放假給妳舒服」、「先讓妳舒服，再看電影，吃大餐」等語予張○慧，張○慧則傳送：「親愛的，生日快樂，愛你唷」、「收到你的愛囉，開心」等語。另外被告除傳送多張裸女圖予張○慧外，甚至傳送「可以露營，妳快離一離，待在豬他們家沒意義，時間被限制不能好好玩兩天一夜」、「叫你離不離被豬發現。不好。」、「先分居，再離」、「離一離」等語，唆使張○慧與原告離婚，並相約於張○慧生日時聚會用餐及贈送禮物。是被告所為對原告婚姻生活法益造成侵害，並破壞原告家庭生活圓滿法益，原告得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撫慰金5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偷拿別人手機，偷看手機內之LINE及FB之內容，已構成刑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此違法蒐證之舉證不能被採用為證據。又FB的對話不足為證據，伊只是（口是心非）純粹開玩笑而已，伊與張○慧也只是網路純聊天而已，是原告自己想太多。原告並未拍到約會親密照片，亦無捉姦在床的證據，要求損害賠償50萬元實在無理由，至於「舒服」2字只是大熱天喝飲料很舒服的意思，伊與張○慧僅僅純聊天，事後也沒有邀約成功，原告不要自己胡思亂想等詞為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與張○慧以通訊方式互訴情意及傳送裸女相片之行為，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故意不法侵害其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請求精神慰撫金，並提出手機翻拍照片（下稱系爭照片）為證（本院卷第17-37頁）。而被告固不否認系爭照片中之對話係被告與張○慧之對話訊息（本院卷第76頁），惟否認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以上情置辯；是被告之行為是否達侵害張○慧權或配偶利益之程度？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是否有理由？為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爰分述如下：
  ㈠系爭照片有證據能力：
  ⒈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
    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
    、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
    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
    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
    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參照）。
　　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為困難，而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取得之證據是否予以排除，自應審酌發現真實、促進訴訟之必要，依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就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依比例原則審酌是否採為證據。　　
  ⒉查原告提出之系爭照片為被告與張○慧自000年0月間起於LINE及FB軟體之通訊內容，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76頁）。而原告提出系爭照片中之通訊內容係為證明被告與張○慧2人間有踰越婚姻關係之不正常交往行為。被告雖抗辯系爭照片之證據資料，為原告不法盜取所得，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惟該等通訊內容是否原告所非法取得，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抗辯不具證據能力云云，已嫌無據。且被告就系爭照片通訊內容之真實性亦不爭執，則從發現真實、促進訴訟之必要，及權衡兩造間之法益，將系爭照片採為證據加以審酌，符合比例原則，應認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與張○慧2人間之通訊及傳送裸女相片之行為，並未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規定可參。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之行為，固非僅以通姦及相姦行為為限，惟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須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達情節重大程度，始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
  ⒉原告主張被告傳送示愛、煽動張○慧離婚之言詞，以及裸女相片之行為，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云云，並提出系爭照片為證。查被告雖傳送裸女圖片（本院卷第25、27、29、37頁）給張○慧，而依上開照片觀之，該等照片中之人物均非張○慧，且其中多係問候早安之圖片，就圖片之解讀也許因人而異，但不得僅因有不同解讀空間，遽認係屬色情圖片而認被告與張○慧間有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而本院卷第29頁照片提及「雄壯、威武」等文字部分，從該照片觀之，雖可能帶有性之含意，但仍屬早安圖，依目前社會風氣，男女間傳送此種問候圖，尚難評價為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至本院第37頁照片雖非問候早安圖，而裸露上半身女子開車照片，惟原告既未主張照片中之女子為張○慧，縱然照片其中有隱含色情之意，尚難僅以此遽認兩造間有親密之行為或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是原告主張被告傳送系爭照片給張○慧為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云云，並非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與張○慧對話內容，用語涉及「寶貝：妳很棒，愛妳喔！親一下」、「謝謝你，寶貝愛妳」、「愛妳喔！」「加油，放假給妳舒服」、「先讓妳舒服，再看電影，吃大餐」等語予張○慧，張○慧則傳送：「親愛的，生日快樂，愛你唷」、「收到你的愛囉，開心」、「可以露營，妳快離一離，待在豬他們家沒意義，時間被限制不能好好玩兩天一夜」、「叫你離不離被豬發現。不好。」、「先分居，再離」、「離一離」等語，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云云。觀諸該等對話，從形式觀之，雖涉及愛情 、離婚等字眼，惟均僅是對話，如同朋友一般鬥嘴，又或是打情罵俏，此涉及思想及言語之表達自由，何種思想或何種言語之表達應在婚姻之範圍內受到限制，何種思想或言語之表達侵犯婚姻之領域，進而侵犯配偶一方之權利或利益，仍應審酌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有關侵害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及情節是否重大加以判斷，衡諸被告與張○慧為網路交友結識，有一定之熟識程度後，透過網路通訊軟體為口語上之打情罵俏，尚難認為違背一般社會常情，縱使被告得悉原告夫妻間有勃谿之情事，而鼓吹張○慧與原告離婚，亦可能為一般朋友間所為之行為，如認被告與張○慧間確有男女間之情愛，如此長之對話期間，卻僅是傳送裸女問候圖，卻無一是親密舉動之照片，要難認兩人確有親密男女間之情愛。故被告與張○慧間口語上之打情罵俏，或勸說分居、離婚之對話，尚難逕認為係違背善良風俗，亦難認為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或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規定，求為命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669號
原      告  呂忠龍  
訴訟代理人  楊啟志律師
            林鼎越律師                      
被      告  王勝平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肆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張○慧於民國107年3月26日結婚，
    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而被告在原告與張○慧婚姻關係存續
    期間之112年開始陸續傳送「寶貝：妳很棒，愛妳喔！親一
    下」、「謝謝你，寶貝愛妳」、「愛妳喔！」「加油，放假
    給妳舒服」、「先讓妳舒服，再看電影，吃大餐」等語予張
    ○慧，張○慧則傳送：「親愛的，生日快樂，愛你唷」、「收
    到你的愛囉，開心」等語。另外被告除傳送多張裸女圖予張
    ○慧外，甚至傳送「可以露營，妳快離一離，待在豬他們家
    沒意義，時間被限制不能好好玩兩天一夜」、「叫你離不離
    被豬發現。不好。」、「先分居，再離」、「離一離」等語
    ，唆使張○慧與原告離婚，並相約於張○慧生日時聚會用餐及
    贈送禮物。是被告所為對原告婚姻生活法益造成侵害，並破
    壞原告家庭生活圓滿法益，原告得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精神撫慰金5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偷拿別人手機，偷看手機內之LINE及FB之內
    容，已構成刑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此違法蒐證之舉證不
    能被採用為證據。又FB的對話不足為證據，伊只是（口是心
    非）純粹開玩笑而已，伊與張○慧也只是網路純聊天而已，
    是原告自己想太多。原告並未拍到約會親密照片，亦無捉姦
    在床的證據，要求損害賠償50萬元實在無理由，至於「舒服
    」2字只是大熱天喝飲料很舒服的意思，伊與張○慧僅僅純聊
    天，事後也沒有邀約成功，原告不要自己胡思亂想等詞為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與張○慧以通訊方式互訴情意及傳送裸女相
    片之行為，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故意不法侵害其
    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請求精神慰
    撫金，並提出手機翻拍照片（下稱系爭照片）為證（本院卷
    第17-37頁）。而被告固不否認系爭照片中之對話係被告與
    張○慧之對話訊息（本院卷第76頁），惟否認侵害原告之配
    偶權，並以上情置辯；是被告之行為是否達侵害張○慧權或
    配偶利益之程度？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是否有理由
    ？為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爰分述如下：
  ㈠系爭照片有證據能力：
  ⒈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
    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
    、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
    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
    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
    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參照）。
　　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
    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為困難，而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
    取得之證據是否予以排除，自應審酌發現真實、促進訴訟之
    必要，依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就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
    害法益之輕重，依比例原則審酌是否採為證據。　　
  ⒉查原告提出之系爭照片為被告與張○慧自000年0月間起於LINE
    及FB軟體之通訊內容，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76頁）。
    而原告提出系爭照片中之通訊內容係為證明被告與張○慧2人
    間有踰越婚姻關係之不正常交往行為。被告雖抗辯系爭照片
    之證據資料，為原告不法盜取所得，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惟
    該等通訊內容是否原告所非法取得，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
    告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抗辯不具證據能力云云，已嫌無據
    。且被告就系爭照片通訊內容之真實性亦不爭執，則從發現
    真實、促進訴訟之必要，及權衡兩造間之法益，將系爭照片
    採為證據加以審酌，符合比例原則，應認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與張○慧2人間之通訊及傳送裸女相片之行為，並未踰越
    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
    、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有民法第184條
    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規定可參。次按婚
    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
    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
    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之行為，固非僅以
    通姦及相姦行為為限，惟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
    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須已達破壞婚姻制
    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達情節重大程度，始足以構成侵
    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
  ⒉原告主張被告傳送示愛、煽動張○慧離婚之言詞，以及裸女相
    片之行為，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云云，並提出系爭
    照片為證。查被告雖傳送裸女圖片（本院卷第25、27、29、
    37頁）給張○慧，而依上開照片觀之，該等照片中之人物均
    非張○慧，且其中多係問候早安之圖片，就圖片之解讀也許
    因人而異，但不得僅因有不同解讀空間，遽認係屬色情圖片
    而認被告與張○慧間有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而本院卷第29
    頁照片提及「雄壯、威武」等文字部分，從該照片觀之，雖
    可能帶有性之含意，但仍屬早安圖，依目前社會風氣，男女
    間傳送此種問候圖，尚難評價為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至本
    院第37頁照片雖非問候早安圖，而裸露上半身女子開車照片
    ，惟原告既未主張照片中之女子為張○慧，縱然照片其中有
    隱含色情之意，尚難僅以此遽認兩造間有親密之行為或踰越
    婚姻關係之界限。是原告主張被告傳送系爭照片給張○慧為
    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云云，並非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與張○慧對話內容，用語涉及「寶貝：妳很棒，
    愛妳喔！親一下」、「謝謝你，寶貝愛妳」、「愛妳喔！」
    「加油，放假給妳舒服」、「先讓妳舒服，再看電影，吃大
    餐」等語予張○慧，張○慧則傳送：「親愛的，生日快樂，愛
    你唷」、「收到你的愛囉，開心」、「可以露營，妳快離一
    離，待在豬他們家沒意義，時間被限制不能好好玩兩天一夜
    」、「叫你離不離被豬發現。不好。」、「先分居，再離」
    、「離一離」等語，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云云。觀
    諸該等對話，從形式觀之，雖涉及愛情 、離婚等字眼，惟
    均僅是對話，如同朋友一般鬥嘴，又或是打情罵俏，此涉及
    思想及言語之表達自由，何種思想或何種言語之表達應在婚
    姻之範圍內受到限制，何種思想或言語之表達侵犯婚姻之領
    域，進而侵犯配偶一方之權利或利益，仍應審酌民法第184
    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有關侵害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及情
    節是否重大加以判斷，衡諸被告與張○慧為網路交友結識，
    有一定之熟識程度後，透過網路通訊軟體為口語上之打情罵
    俏，尚難認為違背一般社會常情，縱使被告得悉原告夫妻間
    有勃谿之情事，而鼓吹張○慧與原告離婚，亦可能為一般朋
    友間所為之行為，如認被告與張○慧間確有男女間之情愛，
    如此長之對話期間，卻僅是傳送裸女問候圖，卻無一是親密
    舉動之照片，要難認兩人確有親密男女間之情愛。故被告與
    張○慧間口語上之打情罵俏，或勸說分居、離婚之對話，尚
    難逕認為係違背善良風俗，亦難認為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或
    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規定
    ，求為命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自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669號
原      告  呂忠龍  
訴訟代理人  楊啟志律師
            林鼎越律師                      
被      告  王勝平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肆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張○慧於民國107年3月26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而被告在原告與張○慧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112年開始陸續傳送「寶貝：妳很棒，愛妳喔！親一下」、「謝謝你，寶貝愛妳」、「愛妳喔！」「加油，放假給妳舒服」、「先讓妳舒服，再看電影，吃大餐」等語予張○慧，張○慧則傳送：「親愛的，生日快樂，愛你唷」、「收到你的愛囉，開心」等語。另外被告除傳送多張裸女圖予張○慧外，甚至傳送「可以露營，妳快離一離，待在豬他們家沒意義，時間被限制不能好好玩兩天一夜」、「叫你離不離被豬發現。不好。」、「先分居，再離」、「離一離」等語，唆使張○慧與原告離婚，並相約於張○慧生日時聚會用餐及贈送禮物。是被告所為對原告婚姻生活法益造成侵害，並破壞原告家庭生活圓滿法益，原告得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撫慰金5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偷拿別人手機，偷看手機內之LINE及FB之內容，已構成刑法第315條妨害秘密罪，此違法蒐證之舉證不能被採用為證據。又FB的對話不足為證據，伊只是（口是心非）純粹開玩笑而已，伊與張○慧也只是網路純聊天而已，是原告自己想太多。原告並未拍到約會親密照片，亦無捉姦在床的證據，要求損害賠償50萬元實在無理由，至於「舒服」2字只是大熱天喝飲料很舒服的意思，伊與張○慧僅僅純聊天，事後也沒有邀約成功，原告不要自己胡思亂想等詞為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與張○慧以通訊方式互訴情意及傳送裸女相片之行為，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故意不法侵害其配偶權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請求精神慰撫金，並提出手機翻拍照片（下稱系爭照片）為證（本院卷第17-37頁）。而被告固不否認系爭照片中之對話係被告與張○慧之對話訊息（本院卷第76頁），惟否認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以上情置辯；是被告之行為是否達侵害張○慧權或配偶利益之程度？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3項規定請求精神慰撫金，是否有理由？為本件應審究之爭點，爰分述如下：
  ㈠系爭照片有證據能力：
  ⒈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
    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
    、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
    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
    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
    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參照）。
　　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並因隱私權受保護之故，被害人舉證極為困難，而以侵害隱私權之方式取得之證據是否予以排除，自應審酌發現真實、促進訴訟之必要，依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就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依比例原則審酌是否採為證據。　　
  ⒉查原告提出之系爭照片為被告與張○慧自000年0月間起於LINE及FB軟體之通訊內容，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76頁）。而原告提出系爭照片中之通訊內容係為證明被告與張○慧2人間有踰越婚姻關係之不正常交往行為。被告雖抗辯系爭照片之證據資料，為原告不法盜取所得，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惟該等通訊內容是否原告所非法取得，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抗辯不具證據能力云云，已嫌無據。且被告就系爭照片通訊內容之真實性亦不爭執，則從發現真實、促進訴訟之必要，及權衡兩造間之法益，將系爭照片採為證據加以審酌，符合比例原則，應認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與張○慧2人間之通訊及傳送裸女相片之行為，並未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規定可參。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圓滿安全之行為，固非僅以通姦及相姦行為為限，惟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須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達情節重大程度，始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
  ⒉原告主張被告傳送示愛、煽動張○慧離婚之言詞，以及裸女相片之行為，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云云，並提出系爭照片為證。查被告雖傳送裸女圖片（本院卷第25、27、29、37頁）給張○慧，而依上開照片觀之，該等照片中之人物均非張○慧，且其中多係問候早安之圖片，就圖片之解讀也許因人而異，但不得僅因有不同解讀空間，遽認係屬色情圖片而認被告與張○慧間有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而本院卷第29頁照片提及「雄壯、威武」等文字部分，從該照片觀之，雖可能帶有性之含意，但仍屬早安圖，依目前社會風氣，男女間傳送此種問候圖，尚難評價為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至本院第37頁照片雖非問候早安圖，而裸露上半身女子開車照片，惟原告既未主張照片中之女子為張○慧，縱然照片其中有隱含色情之意，尚難僅以此遽認兩造間有親密之行為或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是原告主張被告傳送系爭照片給張○慧為踰越婚姻關係之界限云云，並非可採。
  ⒊原告主張被告與張○慧對話內容，用語涉及「寶貝：妳很棒，愛妳喔！親一下」、「謝謝你，寶貝愛妳」、「愛妳喔！」「加油，放假給妳舒服」、「先讓妳舒服，再看電影，吃大餐」等語予張○慧，張○慧則傳送：「親愛的，生日快樂，愛你唷」、「收到你的愛囉，開心」、「可以露營，妳快離一離，待在豬他們家沒意義，時間被限制不能好好玩兩天一夜」、「叫你離不離被豬發現。不好。」、「先分居，再離」、「離一離」等語，踰越婚姻關係之正常社交範圍云云。觀諸該等對話，從形式觀之，雖涉及愛情 、離婚等字眼，惟均僅是對話，如同朋友一般鬥嘴，又或是打情罵俏，此涉及思想及言語之表達自由，何種思想或何種言語之表達應在婚姻之範圍內受到限制，何種思想或言語之表達侵犯婚姻之領域，進而侵犯配偶一方之權利或利益，仍應審酌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有關侵害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及情節是否重大加以判斷，衡諸被告與張○慧為網路交友結識，有一定之熟識程度後，透過網路通訊軟體為口語上之打情罵俏，尚難認為違背一般社會常情，縱使被告得悉原告夫妻間有勃谿之情事，而鼓吹張○慧與原告離婚，亦可能為一般朋友間所為之行為，如認被告與張○慧間確有男女間之情愛，如此長之對話期間，卻僅是傳送裸女問候圖，卻無一是親密舉動之照片，要難認兩人確有親密男女間之情愛。故被告與張○慧間口語上之打情罵俏，或勸說分居、離婚之對話，尚難逕認為係違背善良風俗，亦難認為有侵害原告之配偶權或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95條規定，求為命被告給付50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